
“怎么可能是我家？我

每天冲洗车库！ ”

调解员在了解情况后， 第一时

间联系楼上的业主老李， 告知了事

情原委。

老李听后情绪激动， 坚称自己

虽然做贩卖肉制品的营生， 但自己

每天都用清水清理车库， 虽然会在

车库里切肉， 但并不会将肉制品存

放在车库内， 因此问题不可能出在

自己家的车库里。

调解员随后便将老李的说法转

告给了王女士， 而王女士则坚持认

为： “整栋楼就老李是卖肉的， 不

是他还能是谁？” 双方各执一词，

第一次调解无果。

调解员认为， 可在查明异味的

真实来源后， 再进行第二次调解。

于是联系老李， 希望能在老李家的

车库现场勘查， 排查异味到底源于

何处。

对于调解员的请求， 老李也很

配合， 表示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

调解员当即前往老李家车库， 老李

也早早将自家肉铺打烊， 为调解员

打开了自家的车库门。

经勘查， 调解员发现老李家车

库收拾得十分干净， 不像是会散发

出异味的样子。 但是房屋周围确实

有异味传出， 只是经过仔细搜索

后， 也无法找到来源。

调解员抽丝剥茧， 排

查异味到底源于何处

随后， 调解员便与王女士取得

联系， 告知她， 经过现场勘查， 并

未发现异味的来源。 王女士虽仍有

不满情绪， 但还是对调解员的结论

表示信任， 自己也已购买了空气净

化器和香薰， 期望有所改善。

事后， 调解员与居委会干部讨

论此事， 并探讨异味的可能产生原

因， 居委会干部的推测引起了调解

员的注意。

居委会干部表示， 二楼另外一

户业主唐先生平日并不在小区内居

住， 也没有将自己的房屋车库租借

给他人， 他的车库正好与老李的车

库相邻， 异味会不会是从唐先生家

车库散发出来的？ 调解员于是拨通

了唐先生电话， 告知了他具体情

况。 唐先生表示， 自己平时都居住在

市区， 对于家里现在的情况确实不了

解， 自己可以在周末来一趟小区， 打

开车库检查。 最终， 唐先生在自家车

库内发现了死猫一只， 将猫尸处理掉

后， 异味也随之消失， 本次事件得以

解决。

调解员将异味的真实原因告知王

女士与老李， 王女士于是向受到误解

的老李道歉。 老李也承认自己在交涉

时言语有偏激之处。 最终， 双方握手

言和， 邻里关系得以缓和。

经过调解， 双方最终达成协议。

双方为调解过程中所出现的误解与激

烈言辞互相致歉， 本次调解为一次性

调处， 此后双方一切无涉。 在后续的

回访中， 双方也均对此次调解表示满

意。

本案能够得以快速妥善解决， 得

益于双方愿意各退一步。 在整个调解

过程中， 法律条文为调解工作提供了

坚实的依据和指导。

《民法典》 第二百八十八条规

定： “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

有利生产、 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 公

平合理的原则， 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这一规定是处理相邻关系的根本性原

则， 强调了相邻各方在行使自己权利

的同时， 要充分考虑到对方的利益，

相互给予方便和照顾， 实现互利共

赢。 而《民法典》 第二百九十四条又

规定： “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

规定弃置固体废物， 排放大气污染

物、 水污染物、 土壤污染物、 噪声、

光辐射、 电磁辐射等有害物质。”

本案的难点在于， 开始时双方意

见分歧较大， 王女士在未进行调查

前， 就已假定老李需为整件事负责。

幸好， 经过了调解员的实地勘查， 排

除了老李的嫌疑， 并在居委会工作人

员的提醒下， 发现了异味的真实来

源， 使得本案得以顺利解决， 邻里得

以互相谅解。

社区工作人员在事后， 也需建立

定期的房屋设施检查制度， 及时发现

和解决各种潜在问题， 从源头上减少

类似纠纷的发生， 共同营造和谐稳定

的社区环境。

2025 年 4 月， 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一居民小

区内发生了一起因房屋散发异味所引发的邻里纠

纷。 一楼居民王女士向居委会反映， 邻居老李家的

车库不断有异味散出， 影响到了她的正常生活。 王

女士初步推测， 老李是在菜场以卖肉为生的， 车库

中的味道多半是他所贩卖的肉制品所散发的。 她多

次上楼敲门试图交涉， 但老李平日并不在家， 自己

也无法获取他的联系方式， 只得寻求东林居民区人

民调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调委会”） 的帮助。 调

解员通过多次勘查与跨户排查， 揭开异味真相， 促

成双方从互相指责到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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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刚成年！ ”18岁女孩酒后离世引发责任争议
死者家属讨说法 “三所联动”划责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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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 记者 章炜

“她才 18 岁， 同饮的人怎么能

看着她醉倒不管？” 2025 年 2 月，

一场青春的聚会却意外地蒙上了悲

剧的阴影。 18 岁的小张与四位好

友在位于松江区一家饭店欢聚一

堂， 推杯换盏间欢声笑语不绝于

耳。 然而， 欢乐的氛围在小张醉酒

不醒的那一刻骤然凝固。 同行的好

友本想将小张安置于酒店休息， 却

在酒店工作人员的提醒下发现小张

已陷入昏迷。

紧急送医后， 医生的诊断如同

一纸判决书， 宣告了小张因急性酒

精中毒引发多脏器功能衰竭。 尽管

医护人员全力抢救， 小张还是不幸

离世。 同饮好友与家属因“未尽救

助义务” 引发的赔偿争议， 最终在

“三所联动” 调解机制下， 为这场

悲剧画上了非诉讼解决的句点。

小张的母亲王女士在痛失爱女

后， 心中充满了愤怒与悲伤。 她认

为女儿刚成年， 社会经验不足， 而

同饮人员在席间未履行应有的注意

义务， 酒后也未及时给予有效的救

助， 才导致了这场无法挽回的悲

剧。 因此， 她坚决要求组局者小赵

以及其他同饮好友共同承担赔偿责

任。

双方的争议到了难以调和的地

步。 王女士本想通过法律途径来讨

回公道， 但在值班律师的耐心分析

下， 她意识到诉讼之路不仅漫长且

充满变数， 可能会给家庭带来更大

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 于是， 律

师向她提出了高效且人性化的解决

方案———启动“三所联动” 工作机

制来化解这场纠纷。

车墩镇调委会接案后迅速响

应， 立即组织派出所、 律所以及双

方当事人展开了调解工作。 调解员

们通过详细的询问和调查， 努力还原

了事件的全貌， 并准确地把握住了争

议的核心所在： 案件事实、 法律责任

以及赔偿方案。

在调解过程中， 调解员以“共

情” 为桥梁， 耐心倾听王女士的悲痛

诉求， 引导她理性主张权益。 同时，

对小赵等人进行了深入的法律教育和

心理疏导， 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在小张

醉酒死亡一事中未尽到的责任和义

务。 在法律的框架内， 调解员们抽丝

剥茧地制定了合理的赔偿方案。 他们

依据《民法典》 的相关规定， 明确指

出共同饮酒者若未尽到安全提醒、 劝

阻过量饮酒、 护送或救助等义务， 需

承担相应的责任。 同时， 考虑到小张

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对自身饮

酒行为也应负有责任。 在调解员的耐

心解释和说服下， 双方最终达成赔偿

金额， 并明确了赔偿份额的划分。

为了确保赔偿协议的有效履行，

针对小赵等人收入不稳定的现状， 调

解员提出了“首付 + 分期” 的支付

方案， 并引入了连带保证机制， 由小

赵妻子崔某某提供连带保证， 确保协

议刚性。 小赵等人虽然收入不稳定，

但在调解员的帮助下， 他们表示愿意

承担这份责任， 并通过分期支付的方

式逐步履行赔偿义务。

经过“三所联动” 几方人员的共

同努力， 这场看似无法调和的纠纷终

于顺利解决， 真实展现了“三所联

动” 机制在基层治理中的独特价值。

调解过程中既讲法律也讲人情， 实实

在在地化解了矛盾。 就像王女士说

的： “调解员不光帮我们解决了问

题， 还让我们感受到了善意。” 同时，

这件事件的背后也告诫大家： 饮酒适

量， 切莫贪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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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儿童的合法权益， 上

海市民政局现将有关部门移送来的

走失儿童情况进行公告。 请走失儿

童亲属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持

有效证明联系认领， 如逾期无人认

领， 视作弃儿安置。

联系电话： 021-53019670

姓名： 姜澄发（曾用名王子轩）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2018.11.19

入院日期： 2025.7.2

被捡拾时间地点：

2018年 11月

上海松江区紫东新苑

被捡拾时随身携带物： 无

身体特征： 正常儿童貌

寻亲公告


